
烟吸禁衆當員務公 

例新守要間時務服公爲在

自. er 小 
.，— ■/

辿” 

亥 

年 

'七

亨酷

乃•

靈
話
恐
嚇
置
弹
航
機 

索
款
二
萬
疑
匪
落
網 

(
史
訊
)
一
名
力
夕
，
於
週
二
，
以
山 

話 
冋
太3
泮
航
空
公

-.-] 恐
麻
小
機
上

niiM
 

心
弾
，
企
圖   

^
索
二
萬
尢
， 

111 3
即
被
警
方 

在
梳
噌5

■
捕
强

3

航
空
公 

U1狡
莒
"
表
示
，
畳

Vv."
名
勒
索

約
定
地
點
取 

人
员
共
同
拘

yN
l.Ii
«i映一

舗
巾
邸
貨
車 

IJif 

欵
時
，
册
震
高
革
警
万
與
騎 

捕
蛇
案
。

發
苜A
指
出
，
整
航
空

H1 定
票
處
於 
一

週
二
上
午
十
時
四
十

;/£分
接
經
核.辿
恐©

'.IL 

話
，
謂
任
一
架
客
機
中
暗
质
作
弾•
要
求
索 

欺
兩
萬
元
。

約
一
個
小
時
後
，
又
以
温
石
指
定
將
嶽 

額
親
於
硫
限
埠
菓
地
"

該
勒
索
據 

1111 往
取
欺
時
，
當
坊
被
警
万 

拙
獲
。航

空
公 

..1 縛
極
在
所
有
城
機.，似
未
發 

現
姓
彈
。

大
平
洋
大
厦
吿
落
成 

考
街
改
囘
雙
線
仃
車 

(
窶
訊
)
燃
爲
雙
行
通
的
木
巾
巾
中
心 

.M
号
街
，於
两
年 

IP1内
太
中
洋
中
心
火
楼
建 

築
關 

••<8改
爲
电
行
道
，
目
前
大
憤
竣
工
，
右 

關
當
局
决
定
於
本
月
十
八B
起
恢
復
雙
線
地 

車
。

承
也
商
已
完
成
路
川L

t,ll仪
行
人
道
伽 

設
工
作
•
同
時
與
施
勃
遜
街
的
它.
父
路
口
勿 

一

修
改
完
成
。

III 
政
當
楊
將
段   

M
交
池
用
押
灯
。 

帝
國
家
庭
汽
油
加
價 

又
食
兩
家
公
罔
加
價

C
3
9
)
經
帝
均
右
油
公

hi及
冢
鯉
仔 

油
公
同
加
假
後
，
又
有
兩
家

.•(;油
公
司
賞
価 

加
價
。

/
耳
加
倫
汽
油
加

忒
士
由
石
一

價
一
仙
，
而M
俄
石
油
公
司

Fl,i加
價
十
份
之 

七
仙
。

f'fi槌
關

H
放
公
司
畏15

，
自
於 

支
的
增
加
，
產
品
加
假
他
必
一

• H
U
M
.

、
新
華
社
斥
薪
聯
荒
誕 

妄
自
出
賣
東
德
主
權

一.禅
，
但

711 
果
美
代
表
遇
要
再
如
冊
述
，

811 
越 

一
共
代
表
隨
時
仆
可
德
與
美
万
進
行
私
人
唔
會 

給
子
必
頂
的
詳
細
解
釋
，

，(
東
京
美
聯
血
澄：：

北
京
南
華
忌
昨
發 

美
大
使
碎
打
曾
重
申
以
往
生
張
祕
密
會 

表
言
論
，
評
斥
蘇
牝
荒
唐
無
忌
憚
，
妄
冃
對 
談
，
俾
使
四
方
代
表
自
機
會
談
川
各
項
間

56

柏
林
問
段
簽
訂
四
总
協
定
，
出
賣
東
徳
的
主 

，
而
不
須
立
即
引
起
公
開
的
反
應
。 

權
，
此
足   

P.I反
映
中
蘇
拜
之
間
的
論
戰
、
愈 

共
方
則
重
申
要
求
美
軍
全
部
撤
雕
越
南 

來
愈
烈
。 

• 

的
立
場
。

新
華
社
抨
撃
蘇
一
覚
塔
斯
社
協
助
散
播
日 

林
打
匕
謂
：
巴
黎
和
談
「
經
歷
太
長
的 

灣
國
民
鷹
的
謡
言

.,1--.唐
中
國
共
賣
同
意
接
納 
痔
間

10未
能
產
生
效
果
，
在
我
個
人
的
観
感 

美
國
協
助
開
發
油
噂
建
築
一
間
製
飛
機
廠
 

，
是
須
要
設
法
使
到
此
種
談
話
虎
胸
復
沽
， 

。
•

一：

「3

「

你
們
有
何
提
議
呢
？ 

美
蘇
英 

28四
國
留
近
首
次
簽
訂
栢
林
協 

越
南
代
表
范
钱
林
則
苒
度
提
出
與
北
越 

定
，
目
叩
在
減
除
中
歐
的
緊
局
及
改
善
在
西 
及
越
共
代
表
直
接
祕
密
談
判
的
建
議
。

柏
林
牛
话
狀
態
。

但
共
方
代
表
團
曾
屢
次
仁
理
會
一

塔
斯

Tt咋
星
期   

.--.,根
據
日
本
報
章
刊
載 
議
，
同
時
，
幷
表
示
拒
絕
直
接
與
西
貢
政
府

台
北
消
息
，，報
導
美
匐
將
援
助
中
國
太
陸
開 
代
表
作
任
何
的
談
判 

採
煤
油
及
建
飛
機
一
等
計
劃
。

。

愛
爾
蘭
車
領
袖
返
國 

曾
一 
度
被
警
方
拘
留 

■
(
都
弔
林
路
透 
it電
〕
愛
爾
蘭
軍
事
領

巴
黎
和
說
越
共
代
表 

準
備
與
業
秘
密
會
議

一

^
e
^
^
^
)
巴
黎
和
談
越
共
代 
袖
佐
士
卡
曉
咋
從
秋
約
搭
機
返
國
，
抵
達
此 

斐
咋
曾
蓮S

®- 
吿
：

!■•他E
2
S
•
隼
is 隨
専
間
機
場
,
即
辿

??; 地
警
察
拘
留
，

51 至
晚
上

與
美
代
表.進
行
祕
密
會
談
，
以
澄
淸
他
們
所
一
，
始
獲
幡
放
。

一
批
民
衆
集
中
警
局
門
前
等
候
，
迎
接

提
七
項
和
平
計
割
史
偷
有
疑
間
的
部
份
。

- 

越
共
副
代.表 

T,伯
泰
(
譯
音
)
依
昨
日
一
卡
曉
獲
作
後
，
乃
將
其
高
型
肩
上
，
與
败
入 

.一
出
席
和
談
鼓
議
後
，，一
曾
對
記
者
稱
：
美
國
代
- 
同
乘
「
的
士
」
而
去
'
目
的
地
不
明
" 

表
團
首
次
由
前
任
国
南
韓
美
大
使
戚
廉
林
打
一 

卡
曉
a
欲
到
用
國
霹
暮
款
項
麻
匿
軍
械 

領
導
出
席
，融
於
朱
祕
密
會
議
的
建
議
，
一
，
用
以
抵
抗
現
駐
北
愛
爾
蘭
的
英
軍
，
但
不 

未
曾
給
予
正
式
的
答
覆
。 

一
准
入
境
而
折
囘
，
牛
在
離
開
警
局
前
曾
對
記 

北
號
佇
表
團
灰
春
水
，
亦
發
表
意
見
，
一
者
發
表
談
話
，.
謂
整
日
拘
留
期
間
，
幷
未
受 

謂■
牝
北
餉■

超
，曹
繪
有
很
明
顯
的
解 
審
戯
。-

•

,端
代
證
團
在
加
秘
談
傳
說
交
易
韻
將
减
少

H
炎
沂
霍 

&
漱
弟
母

・

:
(
宛
地
辟
总
學
)
加
拿
大
正
與
中
共
商
討 
一 
項
新
的
小
麥
購
買
合
同
。 

加
拿
大
麥
谷   

1M..會
已
承
認
；a

項
事
實
，
試
會
發
言A
表
示
，
雖
然
。
龍
談
論as

項
合
同 

仍
嫌
過
了
一
，

中
齢
國
已
開
始
進
行
商
討
。

但
發
三 

A-對
原
項
會
商
，
不
願
作E
進
一
步
的
說
明
。

該
項
會
襪
的
加*
代
陵
N
國
有
谷
類
油
料
及
食
物
毛
織
品
進
口
公
司
谷
類
油
料
部
門
主 

管
朱
淸
江(
姓
音

W

朱
淸
江
於
十
年
前
即
與
加
國 8
谷
協
會 
大
華
人
之
事
，
至
日
前
仍
無
有
力
證
據
。 

從
事
小
麥
交
易
，
他
於
過
去
對5 -
加
小
麥
变
一 

陶
杜
於
芹R
在
答
覆
阿
會r
議
院
議
員 

易
商
討
事
宜
有
極
于
帮
助
。 

， 

10

治
的
間
題
時
，.作
該
項
表
示
一
。 

此
次
會
商
在
为
華
大
率
行
，
視
麥
谷
匸 

該
位
奚
高
单
也
區
的
新
民
主
黨
議0
向 

商
界
人
士
的
不
知
容
何
地
舉
行
，
用
商
討
内 
陶
杜
詛
問
，
是
否
同
意
加
國
華
人
的
要
求
舉 

容
如
何
。 

一 

斤
會
譲
，
雲
埠
中
華
會
館
在
八
月
国
日
提
出 

朱
清
江
已
於1

個
多
月
前
抵
達
加
拿
大 
的
一 
封
信
中
作
科
項
要
求
，
信
中
並
表
示
一 

，
倣
率
領 
代
表
鼠
著
察
加M 
大
麥
谷
生
產
暇
如
他
們
採
取
汙
tt對
抗

IV 
共
，
可
能
痛
劇 

情

形

中

加

闕

係

受

¥«影«

。 

據
此
間
消
息
表.示
，
小
麥
交
易   

•/-1是
商 

a
：

杜
首
相
指
出
，
政
府
當
局
曾
企
圖
發 

討
的-
要
問
題
，
但.在
價
額
-
將
减
少
六
千 
唄15

項
問
題
的
眞
相
，
而
至
目
前
仍
未
獲
得

萬
元 
至
八
千
萬
元 
。二

巾
異
上
次
向
机
注
大
購
買
價
値
一 
億一八 

千
萬
元
的
小
麥
。
侬
據
此
間
另
一 
消
息
指
出 

，
中
加
代
表
正
在
札
行
會
商
，
但
不
認
爲
小

任
何
有
力
證
據
，
但
仍
將
松
續
加
以
調
査
。 

中
共
防
止
人
民
逃
亡 

在
香
港
邊
界
建
圍
墻 

(
香
港
美
聯
社
電
一
以
在
港
星
報
消
息

麥
交
易
事
宜
為
主
払
間
題
。 

中
共
威
簪
加
國
華
人 

目
前
仍
無
有
力
證
據

，
中
共
正
在
香
港
邊
界
建
遺 
一 
道
二
十
二
里 

長
的
「
竹
幕
」
。

一
婚
旅
客
報
吿
， 

16界
地
區
堆
集
大
批
椿

(
奥
太
瓦
加
單
大
社
電)
加
拿
大
育
相 
注
，
並
有
數
千
名
工
人
聚
集
該
處
，
可
類«

(
云
訊
)
卑
城
省
政
府
己
命
令
屈
：
一 

茁
匕
干
名
貝
工
，
汴
公
衆
服?S

以
所
不
避
吸 

烟
。

孩
項
新
規
定
由
宣
民
服
務
委 

11會
所
演 

佈
，+
要

C

打
人 

h'1委
騎
會
指
长
，
古
政
府 

職
11在
爲
民
衆
服
務
時
，
將
烟
疾
喧
在
别
人 

面
上
，
太
不
趙
貌
。

該
項
規
定
目
前
已
列
入
省
政
府
人
少
管 

理
手
册
之
中
，
明
文
指
出
， 

1:$遵
守
公
衆
禮
- 

貌
，
省
政
府
所
冇
員
工
九
公
衆
服
盼
坊
所•心
一 

得
吸
烟
。

位
主
管
並
解
停 

規
定
的
意
思
，

部

稱即
四
省
政
府
员
工"
辦
公
時 

間
内
，
爲
民
衆
所6t

見
的
坊 

所
不
沒
吸
烟
。

一
名

?.•:;速
公
路
管
理

/n) 

工
人
衣
示
•
他
的
主
管
己
規 

定
所
有
工
人
在
淸
捕
公
路
時 

不
得
吸
烟
，
主
耍
因
汽
爪
她 

驶
人

nf看
到
。

該
名
工
人
又
謂
，
他
想 

爲
該
項
新
規
定
，
因
受
竹
政 

府
禁
聋
香
烟
廣
吿
法
令
影
响 

但
岱
氏
服
務
委   

11會
主
委
李
察
道
表
示 

，
該
項
規
定
與
香
烟
廣
吿
禁

<.1 
無
關
。

竹
省
民
的
先
人

他
指
出
，
小
因
有l
 

而
决
宗
實
府
趁
頂
規
定
。 

他
們
分
別 
III 域
多
利
不
心
高
華
兩
加
提

111 責
備
，，
但
未
指
出
誰
個
軍
位
。 

靑
年
匪
持
械
刼
集
房 

掠
三
百
元
鎗
傷
經
理 

(
婁
訊
)
本
市
京
土
城
街
三
三l
匕
號 

克
林
活
葯
店
於
週
二
卜
午
三
時
發
生
搶
制
槍

傷
案
。

：

該
桑
店 

MIJ經
理
魏
勃
斯
的
腹
部
遭
刼
匪 

以
手
槍
射
瘍
，
送
木
汝
比
中
央
醫
院
急
救
後 

已
返
家
療
養
。

匪
徒
共
刼
去=/
百
二
十
四
元
現
款
。

一 
名
疑
犯
與
另 
一 
刃
子
於
稍
後
被
捕
訊 

問
一.

警
方
表
示
，
該
名
年
約
二
十
爲
仲
刼
匪 

向
女
貿
貨
員
尼
遜
怂
赫
，
命
令
她
交
出
抽
屜

。 ̂
 

1
iiM̂

B̂i 

4

面
5

 标新   

B

 駅
！4
1
)
第
二

候
H-機
降
落
九.並
向
麻
一
位
旅
客
問
安
。 

二
宀
一
上"

1

讶
1

」
，1;
「 

二
東
德
靑ew

泳
逃
亡 

N̂̂.',..;
《
徳
画
鹵
理
克
合
衆
社
電 
丿
西
徳
警
察 

一
當
局
報
吿
“
S
L
名
二
斗
回
歲
的
関
徳
青
年
於 

週
二
在
波
羅
小
海 

.•"'經
過
八
小
時
游
泳
渡
過 

就
卑
克
海
滑
逃
抵
西
徳
。

「二
，名
發
言
人
或
示
，
該
百
年
游
泳
至
僅 

維
住
雷
睨
蒙
廸
港
三
海
哩
處,
被
西
徳
海
岸 

巡
邏
船
置
第
救
起
，
送
入
醫
院
治
療
。 

「警
岳
未
公
佈
産
啬
年
姓
名♦
因
爲
保
護 

•
一
其
毎
来
徹
的
親
戚
安
全 

<0::

另
一
妬
柬
徳
人
用
於
週
一
一
企
圖
逃
亡
， 

.
遭
柬
柏
林
亂
察
開
槍
射
撃
，
一 
人
腿
部
暧
傷

^
1
 

一

周

番
 

一
我
快
余
蚱

^
^
^

'..
  

..■'羅
治
斯
亜
要
求
日
权
冊
消
其
現
行
限
制 

Ini..,百
餘̂
 商
品
天
口
的
條
例
:'0.
「
「 

日
乱
代
表
團
夂
晚
科
麟
遮
象
加
白
宮
宴 

〔會.
，
以
溜
束
址
行
訪
美
任9

9

在
宴 
-*前
美 

一
總
統
俄
臣
炉
第   

a.::作
長
進
旷
禽
颯
，
可
能
討 

。論
對
華
欧
預
問
題
。

i

羅
馬
淹
話
善
1

元
- 

;

七亠

郵
寄
每
月
二
元
七
君
五
一 

每
季
八
元
 
二
毛
五
. 

來
.年
土
六
上
兀
姿
毛
. 

全
华
三
十
三
元

報

碗i

二
一
元
五
毛 

元
宝
宅
 

l
9

元 

一「
十
二
兀

.表

月
一

十

「(
羅
馬
路
透
社
電)
北
京
與
羅
馬
之
間 

-
一
新
設
立
的
總
篇
，
昨h
正
式
開&
交
通6 

-
:
:

意
大
利
國
家*
«
 電
台
作
首
次
與
駐
華 

1
大
蜂
槌
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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